
舒建秘〔2020〕92 号

舒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2020年第二
期全县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工作的通知

全县各在建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县政府安委会关于建筑

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相关会议、文件精神和系列工作部署，为

有效防范建筑施工现场质量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消除质量安全隐

患，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经研究决定，即日起对全县在建工程开

展一次全面的质量安全大检查。

请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此次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工

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和

突出问题自查自纠长效机制，全力防范化解质量安全隐患风险，

切实做到领导重视、措施具体、保障有力。 确保中秋、国庆期间

全县建筑领域质量安全生产形势平稳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：《全县第二期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》

2020 年 9月 24 日



— 2 —

全县第二期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一、组织领导

县住建局委托县质安站牵头带队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

邀请省住建厅质安协会专家库内质量、安全专家给予专业技术层

面的支持并成立检查组，对全县在建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的质量安

全大检查。

二、检查范围和时间

检查范围：全县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；时间：

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。

三、检查主要依据

主要依据：住建部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

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（JGJ59-2011）、

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4-2015）等。

四、重点内容

1、责任主体针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贯

彻落实情况；

2、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，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及在岗履职

情况（包括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员、监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

等）；

3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（包括实名制、安全交底、晨

会等）；

4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情况；

5、预防高处坠落和起重机械事故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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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工地活动板房、职工集体宿舍、受限空间作业、建筑施工

消防安全管理情况；

7、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和文明施工管理工作落实情况；

8、在建工程项目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及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质

量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；建筑主体结构质量管控情况等。

五、检查结果

检查组将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依据检查标准进行打分评定等

次，分为优良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检查不合格项目将现场

下发停工（局部停工）通知书，限期整改到位。

县住建局将对本次质量安全大检查结果进行总结并书面通

报。对不合格项目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后，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、

监理等相关责任主体单位进行联合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由各方责

任主体项目负责人签章，并将完善的相关纸质资料及时报送县住

建局质安站各监督室，质安站将根据情况适时组织复查。


